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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我国的 《劳动合同法 》 第 23

条只规定了用人单位需要向劳动者

支付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金， 但对

于应当支付多少并没有规定。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四）》 第六条规定： “当

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

定了竞业限制， 但未约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

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月平

均工资的 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 按照劳动合同履

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据此， 最高院解释给出了当竞

业限制协议对竞业限制补偿金没有

约定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一个支

付标准。

那么，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支付

标准是否完全可以由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来约定呢？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支付标准原

则上应尊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意

思自治， 但并非竞业限制协议可以

完全任意地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

原因在于， 虽然竞业限制的对象大

部分属于比较强势的劳动者， 但毕

竟和用人单位相比， 仍有部分劳动

者处于弱势地位。 竞业限制协议限

制了劳动者的就业， 对劳动者的就

业肯定会造成一定影响， 在此情况

下竞业限制补偿金应能保障劳动者

的基本生活。

因此， 我们认为竞业限制的补

偿金不应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 如

果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补

偿完全无法保障劳动者的生存， 那

么就应当被调整。

前文所引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解释中规定， “未约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

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也是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

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是否应当被调整

的一个参照标准。

此外，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支付

标准是否存在地域差异呢？

用人单位在和劳动者约定竞业

限制补偿金标准时还应注意到一些

地方性法规所制定的标准。

比如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 28 条规定： “用人单位对处于

竞业限制期限内的离职劳动者应当

按月给予经济补偿， 月经济补偿额

不得低于该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前

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

一。”

比如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

秘密保护条例 》 第 24 条规定 ：

“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补偿费， 按

月计算不得少于该员工离开企业前

最后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的二分之

一。 约定补偿费少于上述标准或者

没有约定补偿费的， 补偿费按照该

员工离开企业前最后十二个月月平

均工资的二分之一计算。”

综上，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标准

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约定， 约

定时应遵循所在地对竞业限制补偿

金的规定， 在双方没有约定时， 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执行。

支付时间与方式

1.竞业限制补偿金应当在什么

时候支付？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23 条

规定： “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

按月支付给劳动者”。

也就是说， 应当由用人单位在

竞业限制期内按月向劳动者支付。

至于用人单位是应当在本月支付本

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还是在本月

支付上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以及

具体在每月的什么时候支付， 该条

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我们认为， 这

都可以在竞业限制协议中进行约

定。

2.能否约定劳动合同期内的工

资已含竞业限制补偿？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如果在竞业

限制协议中约定劳动合同期限内由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资就已

经包括了竞业限制补偿金， 这样的

约定是否有效呢？

我们认为， 劳动者的工资和竞

业限制补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劳

动者的工资是对劳动者在劳动合同

期限内提供劳动的对价， 而竞业限

制补偿是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

终止后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竞

业限制义务的对价。

正常情况下， 工资不可能包括

竞业限制补偿金， 如果有此约定，

那么很可能是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支

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手段。

并且， 《劳动合同法》 也明确

规定了竞业限制补偿金应当是在劳

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支付。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约定工资中包括竞业

限制补偿金是无效的， 应认定用人

单位并没有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3.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支付时间

是否完全可以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来约定呢？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竞业限

制补偿金支付时间的方式有很多，

我们认为， 约定的支付时间是否有

效， 应当从是否损害劳动者利益及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利益平衡的角度

来判断。

例如，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

竞业限制补偿金在劳动合同解除或

终止后一次性支付给劳动者的， 那

么这种约定应当是有效的。

因为这种支付方式对劳动者没

有损害， 反而是用人单位放弃了自

己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期限利

益。

4.竞业限制补偿金是否必须以

货币方式支付呢？

原则上竞业限制补偿必须以货

币形式支付， 但也有例外， 如在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海舟

公司与余某竞业限制纠纷一案中，

法院认可了用人单位以限制性股票

作为竞业限制的对价。

我们认为， 前述判决中的支付

方式毕竟是例外， 实践中应从严把

握， 是否有效应当从是否损害劳动

者利益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利益平

衡的角度来判断。

支付条件

我国 《劳动合同法》 只是规定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

按月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那么在

竞业限制协议中能否约定竞业限制

的支付条件呢？

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支付条

件 ， 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内

容， 原则上可以约定， 但借约定支

付条件来剥夺劳动者的竞业限制补

偿金则是无效的。

竞业限制本身具有特殊性， 如

果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约定

的， 对用人单位来说也确实存在举

证难的问题。

因此， 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

一定的支付条件也是对用人单位的

保护， 应当是合理的。 例如， 在竞

业限制协议中约定， 竞业限制补偿

金付款日之前， 在劳动者已经就业

的前提下， 劳动者应告知新用人单

位的名称、 地址和联系电话， 以便

核实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的情况，

否则单位有权暂缓支付该月的竞业

限制补偿费； 再如，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约定 ， 在竞业限制付款日之

前， 劳动者应告知新的用人单位名

称并提供社保证明等等。

但是， 如果在竞业限制协议中

将支付条件约定为劳动者很难实现

的或者实现成本很高的、 或者约定

的支付条件很苛刻， 那就可能被司

法机关认定为无效。

举例来说， 竞业限制协议约定

在竞业限制付款日前三天必须提供

有新的用人单位董事长和人事总监

签名的在新单位就业的证明， 否则

视为劳动者放弃竞业限制补偿金。

总之， 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竞业

限制补偿款支付条件是否有效， 要

根据具体约定的内容来确定， 不能

一概而论。

未支付的后果

如果用人单位未按照竞业限制

协议的约定支付竞业限制的补偿

金， 用人单位应承担什么后果呢？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未依约定

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的行为从本质上

来看， 就是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 劳

动者可以按照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追

究用人单位的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八条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

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

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

限制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解释第七条规定： “当事人在

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

限制和经济补偿， 当事人解除劳动合

同时， 除另有约定外， 用人单位要求

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或者劳动

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

位支付经济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因此， 如果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

未向劳动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达三

个月， 劳动者有权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并要求已履行的竞业限制期间的经济

补偿。

未约定补偿协议是否有效

在竞业限制协议中未约定竞业限

制的补偿金， 该竞业限制协议是否有

效力呢？

该问题在实践中很有争议， 各地

也有不同看法。

基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六条规定了未约定竞业限制

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因此， 我们认为

即使竞业限制协议没有约定补偿金，

也是有效的。

竞业限制协议签署的目的是保护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而劳动者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的对价正是竞业限制补

偿金。 因此， 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

动者， 在签署以及履行竞业限制协

议时 ， 都应对竞业限制补偿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 ， 从而保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竞业限制协议是指用人单位和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及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的，要求劳动者在离职后一定范围、

地域、期限内，不得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

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进行就业， 不得自己开业生产或经

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而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经济补偿的

协议。

由于竞业限制协议限制了劳动者的就业权， 竞业限制补偿金即

是对劳动者被限制就业的对价， 因此竞业限制补偿金对劳动者极为

重要，也是对劳动者生存权的保障。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

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

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

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 ”可见，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

竞业限制的补偿金是必须的。 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竞业限制补

偿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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